
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二级学院考核辅导员评分表
	考核内容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得分
	备注

	职业素养

（8分）
	为人师表

（4分）
	为人师表、作风正派、清廉正直、处事公正、热爱学生，深受学生尊敬拥护。
	
	对本职工作不能主动完成者，不得分。受到学生投诉已查证确属辅导员责任者每次酌情扣0.5-2分。档案不全适当减分，无记录者不得分。

	
	爱岗敬业

（4分）
	热爱本职工作，勤奋敬业，有奉献精神，自觉学习学生教育管理知识。
	
	

	学生管理

（24分）
	思想政治教育 （3分）
	在不同时期有针对性的做学生思想工作，适时对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行调查并总结上报。
	
	了解本学院学生的思想动态，调查报告1分/篇，缺少调查报告不得分。

	
	学风建设

（3分）
	深入学生课堂，检查学生上课出勤情况。建立有学生上课出勤、请销假档案，并保持与任课教师的联系。 
	
	无检查记录不扣分。

	
	日常管理

（15分）
	准确掌握所负责学生住宿的基本情况，建立学生住宿情况档案和宿舍文化建设，坚持查晚归、查寝，并有查寝记录（3分）。 
	
	未建档、档案建立不完整，不得分。

受到学生投诉已查证确属辅导员责任者每次酌情扣0.5-2分。

	
	
	对各项资助工作的评选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针对不同困难程度的学生给予相应资助；确保各项资助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（3分）。
	
	

	
	
	重点关注学业困难、经济困难、就业困难、需心理援助、有违纪行为等的学生，建立相应的档案并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。（3分）
	
	

	
	
	能够在第一时间处理学生中出现的各种违纪或突发事件（3分）。
	
	因工作不到位造成事故，每次酌情1-3分。

	
	
	本年度所带的学生流失率控制在所带的学生总数的0-1.5% （3分）
	
	每超1人扣1分，扣完为止

	
	基层组织建设（3分）
	指导（入党）积极分子的教育、培养、考察和党员教育工作；（2分）；积极开展团学工作（1分）
	
	

	奖励

（8分）
	个人成长

（4分）
	学生管理相关论文发表，或参编教材等。
	
	当年参编本专业学术专著或统编的教材一本（1分/本）。当年以第一作者公开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发表本申报专业学术论文1篇得1分，核心期刊1篇2分。

	
	获奖情况

（4分）
	个人当年获校级优秀的酌情给予1-2分，市级及以上酌情给予2-3分；所带班级学生中有获团体、个人奖，国家级优秀的酌情给予2-4分，省级优秀的酌情给予1-3分，校级给予1-2分； 
	
	当年度获得校级、集团十佳、优秀的不累加，最高不超过4分

	合计
	40分
	
	
	


